
在我的演出裡，沒有惡意與
破壞──李銘盛訪談
In My Performances, I Mean No Harm— 
An Interview with Ming-Sheng Lee

從 2020年 6月起，《現代美術》「啟蒙・八○」專題啟動台灣 1980年代有關電

影、劇場、藝術跨域，以及空間場域的各項訪談諮詢與彙整紀錄。過往做歷史

性專題的研究多半以類型或斷代的方式，類型即專門研究美術、研究表演、研

究電影等等，少有橫向跨領域的詮釋，但從現在的角度回看 1980年代，當時各

領域創作者所做的事情與介入，對於現在的藝術發展卻是影響重大，如 1980年

代的表演藝術與當時時代性的關聯，以及在尚未有「跨領域」一詞時，藝術家已

在創作中呈現的跨域實踐。

王俊傑（以下簡稱王）：

我們想從你對 1980年代當時社會氛圍、政治狀態及文藝環境的回想開始。你

原就讀台灣省立海洋學院（今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航海學系（1973−77），1975
年去電信局工作後才開始思考做創作這條路，1978年起以畫畫、攝影、雕塑從

事創作。1981年一開始你做攝影個展，當時也拍了很多老藝術家照片。 1是否

先談談你原來不是念美術科班，但為什麼會轉投入這個範疇，以及到後來發展

出非常獨立的、跟別人都不一樣的發展方向？

李銘盛（以下簡稱李）：

我讀海洋學院需上船實習才能畢業，但母親不同意我上船。我姊夫一直鼓勵我

報考電信局，當時這種公職考試很難，好幾萬人可能只有一百多人考上。沒想

到我的考試成績還不錯，被分發到交通部管理局位於仁愛路的電信大樓做品管

工作。工作幾年以後，父母希望我趕快結婚。我看了幾個朋友的狀況，婚後都

是埋進家庭，我覺得需要某種精神寄託，但不知道是什麼。1978年一個人環半

島，從埔里開始走中橫、到合歡山往上走，再從中橫下來到天祥，走蘇花公路

北上到我的學校海洋學院。抵達基隆時下起大雨，我在雨中走了四至五公里，

全身濕冷但覺舒服暢快，也有了倏忽清醒的感覺。我感到用身體實踐的這個面

向，對於我的心靈啟發有所助益，後來越來越迷於此道，就一直深掘下去，尋

找精神性的東西。

王： 你在 1983年起開始做行為表演，你為什麼會想到運用不是一般人會使用的
方式去做創作？

李： 我學生時期的數理成績很好，常向老師請教同儕不會提出的問題，老師久
久方能解題，甚至於解不出來，禁止我在課堂上提問，而我索性也不應用

老師的公式解題。某次的數學考題難度較高，同學要我提供解答，但我交

卷時改了一兩個答案。成績公布後，同學們的答題分數都不錯，我的卻差

一些。老師故意問：「李銘盛，你答錯的這題要幾次才可以解出？」我回

答四次，老師疑惑地說：「不可能，我都要五次才能解出，那你在黑板上

寫出來！」我也如實解出。

我常行走到森林裡，但是只逗留一、二天似乎不夠久，我只好把自己拋

在更原始的地方，拉長旅行的時間，沒想到在旅途中遇到幾個從事畫畫的

人。當時有一位朋友在宜蘭頭城海邊畫水彩，我看著蠻有趣的，從那時起

便覺得應該找一些這樣的事情做，讓自己不是只有生活而已。在這之前我

完全沒有任何美術、藝術的訓練，但我的家族裡，伯父會作畫，美濃家中

的祠堂裡都是他的徒手畫作；我母親家裡做刺繡，我的哥哥、姊姊是藝專

畢業，姊姊畫傳統水墨。即便如此，由於我們年紀相差十來歲，所以小時

候不知道兄姊們念藝術科班，我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一直到我上台北唸

書後，也不知道我哥哥讀藝專時還在石油公司工作，是成年後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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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就讀台北市立工農機械工程科，那時我受到科主任教育上的啟發，

例如他說我們製作物件時，一定要寫出想法和如何執行，從高中階段起就

養成這樣的習慣。所以我每次做展覽就會擬計畫書，做作品會寫計畫和想

法，為什麼會這樣子、要如何進行，慢慢推演發展自己的創作模式。我一

開始並沒有想到之後會做到什麼程度，為什麼會做表演？其實當時的藝術創

作是沒有公共的空間可以做，所以在 1983年 4月時，我在頂好公園做裝置

作品《樹的哀悼》展出。早期這樣型態的創作很少能到畫廊去展覽。

王：1981年你一出場就被稱為青年攝影家，攝影有師從嗎？

李： 我攝影是自學的。早期沒有錢，跟我哥哥借相機他不借，因為一台相機兩、
三萬元，是好幾個月的薪水；我讀書時打工一天也才 8塊錢。早年我為什

麼會拍攝自己國家藝術家的肖像？因為我到書店找資料，書店裡清一色是外

國藝術書籍介紹其藝術家和作品，我想為什麼沒有我們的藝術家書籍？因

此，我告訴《藝術家》雜誌何政廣先生想拍攝我們的前輩藝術家肖像推介給

社會大眾。何先生告訴我：「你拍照的花費我們付，中午來我這裡用餐。」

解決了我的拍攝經費。沒想到一拍就是三至四年，幾乎每天我都和這些前

輩藝術家相處，他們成為我最好的藝術專科課程的老師。

王： 你比較具體開始做表演，是從 1983年起，那時候你還在電信局工作、每
天都要上班，要怎麼做這些行為？

李： 我在 1980年代，絕大部分都運用星期假日和休假的時段發表藝術作品。在
電信局的工作蠻繁忙的，但曾經有別的單位主管和我主管說：「你的同事

左圖─

李銘盛在《藝術家》雜誌開始

連載〈焦點出擊──鏡頭裡的

畫家〉文章與攝影專欄的首位

前輩藝術家為楊三郎，第二期

為顏水龍，詳見《藝術家》雜

誌第 107、108號，1984.04−05；
李銘盛，《顏水龍像》，1983，
銀鹽相紙，60.9×50.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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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

李銘盛《李銘盛  攝  畫家》
攝影個展文宣，龍門畫廊，

1986；李銘盛提供

工作一定太閒了，一天到晚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新聞，這是怎麼回事？」同

事間也多有指指點點、排斥我的情形。

王： 你剛剛談到自己的歷程，是在一個完全沒有受過傳統美術訓練、也不知道
你在做的行為與國際某些方向有連結，例如 1970年代末到 1980年代初，

謝德慶在紐約的行為計畫可說是台灣行為表演的參考起點等⋯⋯，你是透過

一些朋友或資訊去慢慢接受。除了你剛剛說早期的作品是對生活感到疑惑

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不一樣的出路，可是當時還在戒嚴，你又在公家機關

工作，你怎麼看待這些事情與環境的關係？ 

李： 我做的作品和整個環境的關係很有關連性。繪畫可以借題轉換，可是做身
體表演、行為表演、偶發表演等等的表演藝術，大部分都會直接的接觸衝

突。比如畫肖像可以做很多不同層次的解說，但是做表演是很直接、沒

有辦法逃避的，除非把演出者隔離演出。我做行為演出的時候都會印發請

柬、或發表記者會公告。一開始我沒有想到需要這些程序，但在國外讀

建築的胡寶林教授告訴我，必須公開發表，行為藝術作品才算成立。比如

說，很多人可能會在牆上作畫，或是像我們在威尼斯或卡塞爾文件展會看

到很多打扮特異的人，這種行為與做行為表演是不同的，如果沒有發表，

這些打扮其實跟一般服裝一樣。再舉例來說，當年我和胡寶林一起做了一

些公開的表演，雖然留下了影像紀錄，但是除非當年有正式發表，它才能

夠算是作品。

王：談談你對於 1980年代台灣在行為、行動、表演藝術領域的整體看法。

李銘盛，《樹的哀悼》戶外實

驗展，台北頂好公園，1983；
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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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我在 1980年代，絕大部分都運用星期假日和休假的時段發表藝術作品。在
電信局的工作蠻繁忙的，但曾經有別的單位主管和我主管說：「你的同事

左圖─

李銘盛在《藝術家》雜誌開始

連載〈焦點出擊──鏡頭裡的

畫家〉文章與攝影專欄的首位

前輩藝術家為楊三郎，第二期

為顏水龍，詳見《藝術家》雜

誌第 107、108號，1984.04−05；
李銘盛，《顏水龍像》，1983，
銀鹽相紙，60.9×50.8 cm

© 臺北市立美術館

右圖─

李銘盛《李銘盛  攝  畫家》
攝影個展文宣，龍門畫廊，

1986；李銘盛提供

工作一定太閒了，一天到晚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新聞，這是怎麼回事？」同

事間也多有指指點點、排斥我的情形。

王： 你剛剛談到自己的歷程，是在一個完全沒有受過傳統美術訓練、也不知道
你在做的行為與國際某些方向有連結，例如 1970年代末到 1980年代初，

謝德慶在紐約的行為計畫可說是台灣行為表演的參考起點等⋯⋯，你是透過

一些朋友或資訊去慢慢接受。除了你剛剛說早期的作品是對生活感到疑惑

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不一樣的出路，可是當時還在戒嚴，你又在公家機關

工作，你怎麼看待這些事情與環境的關係？ 

李： 我做的作品和整個環境的關係很有關連性。繪畫可以借題轉換，可是做身
體表演、行為表演、偶發表演等等的表演藝術，大部分都會直接的接觸衝

突。比如畫肖像可以做很多不同層次的解說，但是做表演是很直接、沒

有辦法逃避的，除非把演出者隔離演出。我做行為演出的時候都會印發請

柬、或發表記者會公告。一開始我沒有想到需要這些程序，但在國外讀

建築的胡寶林教授告訴我，必須公開發表，行為藝術作品才算成立。比如

說，很多人可能會在牆上作畫，或是像我們在威尼斯或卡塞爾文件展會看

到很多打扮特異的人，這種行為與做行為表演是不同的，如果沒有發表，

這些打扮其實跟一般服裝一樣。再舉例來說，當年我和胡寶林一起做了一

些公開的表演，雖然留下了影像紀錄，但是除非當年有正式發表，它才能

夠算是作品。

王：談談你對於 1980年代台灣在行為、行動、表演藝術領域的整體看法。

李銘盛，《樹的哀悼》戶外實

驗展，台北頂好公園，1983；
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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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在 1980年代初，能發表行為、行動、表演藝術的藝術工作者可說是極為
少數，而且在訊息與資料不夠充分之下，知道並能理解表演藝術的大部分

人跟我一樣，可能一知半解，或者也會誤解。我認為我很幸運，很多朋友

不吝嗇給我充份的資訊，讓我成長。我們在街頭的表演其實並不簡單，那

個時代的社會觀念裡，民眾的感受和想法較難被打開。尤其單獨一個人的

演出更是艱難，必須克服自身、群眾、社會上的多重壓力，並且往往會被

民眾稱為「瘋子」。

王： 1980年代初期的藝術行動表現其實頗為單純。但由於解嚴前政治上開始有
一點緊張、動盪、鬆動，於是開始有些人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去回應

那個環境，例如張建富、陳介人等人，包括 1982年張建富的《空氣呼吸

法》，1983年你赤腳環島 40天的《生活精神之純化》，以及陳介人的《機

能喪失第三號》。到 198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從事表演藝術的團體或個

人，例如林鉅、「洛河展意」、「奶・精・儀式」，包括小劇場也開始做街頭

行為。方才你談到一個蠻有趣的現象，就是剛開始有一部分其實並不是那

麼認真，比如陳介人早期也有一、兩個類似你提到的狀態，但後來他都會

有記錄，並且把它當成一回事在操作。你們那時是怎樣在看待這件事？你

是怎麼跟這些做行為表演的人認識的？

李： 我進入「藝術」的初衷，最重要的是充實自己內心、內在的精神。所以，
剛開始對藝術的某些項目，並沒有那麼的堅持和在意，尤其製作作品紀錄

這項目；就像寫日記一樣，昨天有寫日記或沒有寫日記都沒有這麼在意。

後來，由於朋友向我要某年的作品照片紀錄時，我才知道加強記錄作品內

容的重要性。我先認識在為《藝術家》雜誌社寫文章的郭少宗，他介紹我

認識胡寶林、張建富、陳介人等以及一些小劇場的朋友。

左圖─

李銘盛，《生活精神的純化》

表演藝術文宣，1983；李銘盛
提供

右圖─

李銘盛徒步至北海岸（剛過八

斗子）途中；張永松攝影，李

銘盛提供

王： 1980年代除了你之外，張建富、陳介人他們也在做行為表演，但是你們每
個人的狀態不太一樣。我覺得你是用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雖然有計畫，

但是不會刻意侷限在某一個理念，而是比較直覺地去做。如今過了三、

四十年之後，我們現在當然會從比較史觀的角度去看，例如在 1970年代最

早是謝德慶在台灣就做過行為，後來他到紐約，越到後期他做的事情越被

大家關注，但是那時候你知道他嗎？ 2 

李： 那個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謝德慶和他的行為表演，後來郭少宗才和我說起他。
當我想要執行《生活精神的純化》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表演藝術」，是

胡寶林、郭少宗告訴我類似這種方式的行動屬於「表演藝術」。胡寶林找出

一些展覽現場展演的資料跟我分享，讓我較深入的了解「表演藝術」，例如

身體藝術、偶發（Happening）、行動（Action），或是福魯克薩斯（Fluxus）
等形式，我就去找材料自己摸索。 3 1983年的時候我已經跳下去了，已經

不能退縮。其實我很自由，比如我和吳瑪悧做的《ㄏㄨㄚ》（1986），我很

自然地就脫掉了衣服，當時我也不知道會有媒體報導。

左圖─

苗栗訊、李碧勳攝，〈李銘盛表演身體藝術  苦行
僧櫛風沐雨獨行〉，《中國時報》第六版桃園新聞，

1983.09.30；李銘盛提供

右圖─

台北訊，〈紐約的謝德慶在台灣有個同道  李銘盛
的表演藝術東西輝映〉、〈赤腳環島四十二天  李
銘盛廿七日自台北出發〉，《聯合報》國際版，

1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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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在 1980年代初，能發表行為、行動、表演藝術的藝術工作者可說是極為
少數，而且在訊息與資料不夠充分之下，知道並能理解表演藝術的大部分

人跟我一樣，可能一知半解，或者也會誤解。我認為我很幸運，很多朋友

不吝嗇給我充份的資訊，讓我成長。我們在街頭的表演其實並不簡單，那

個時代的社會觀念裡，民眾的感受和想法較難被打開。尤其單獨一個人的

演出更是艱難，必須克服自身、群眾、社會上的多重壓力，並且往往會被

民眾稱為「瘋子」。

王： 1980年代初期的藝術行動表現其實頗為單純。但由於解嚴前政治上開始有
一點緊張、動盪、鬆動，於是開始有些人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去回應

那個環境，例如張建富、陳介人等人，包括 1982年張建富的《空氣呼吸

法》，1983年你赤腳環島 40天的《生活精神之純化》，以及陳介人的《機

能喪失第三號》。到 198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從事表演藝術的團體或個

人，例如林鉅、「洛河展意」、「奶・精・儀式」，包括小劇場也開始做街頭

行為。方才你談到一個蠻有趣的現象，就是剛開始有一部分其實並不是那

麼認真，比如陳介人早期也有一、兩個類似你提到的狀態，但後來他都會

有記錄，並且把它當成一回事在操作。你們那時是怎樣在看待這件事？你

是怎麼跟這些做行為表演的人認識的？

李： 我進入「藝術」的初衷，最重要的是充實自己內心、內在的精神。所以，
剛開始對藝術的某些項目，並沒有那麼的堅持和在意，尤其製作作品紀錄

這項目；就像寫日記一樣，昨天有寫日記或沒有寫日記都沒有這麼在意。

後來，由於朋友向我要某年的作品照片紀錄時，我才知道加強記錄作品內

容的重要性。我先認識在為《藝術家》雜誌社寫文章的郭少宗，他介紹我

認識胡寶林、張建富、陳介人等以及一些小劇場的朋友。

左圖─

李銘盛，《生活精神的純化》

表演藝術文宣，1983；李銘盛
提供

右圖─

李銘盛徒步至北海岸（剛過八

斗子）途中；張永松攝影，李

銘盛提供

王： 1980年代除了你之外，張建富、陳介人他們也在做行為表演，但是你們每
個人的狀態不太一樣。我覺得你是用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雖然有計畫，

但是不會刻意侷限在某一個理念，而是比較直覺地去做。如今過了三、

四十年之後，我們現在當然會從比較史觀的角度去看，例如在 1970年代最

早是謝德慶在台灣就做過行為，後來他到紐約，越到後期他做的事情越被

大家關注，但是那時候你知道他嗎？ 2 

李： 那個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謝德慶和他的行為表演，後來郭少宗才和我說起他。
當我想要執行《生活精神的純化》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表演藝術」，是

胡寶林、郭少宗告訴我類似這種方式的行動屬於「表演藝術」。胡寶林找出

一些展覽現場展演的資料跟我分享，讓我較深入的了解「表演藝術」，例如

身體藝術、偶發（Happening）、行動（Action），或是福魯克薩斯（Fluxus）
等形式，我就去找材料自己摸索。 3 1983年的時候我已經跳下去了，已經

不能退縮。其實我很自由，比如我和吳瑪悧做的《ㄏㄨㄚ》（1986），我很

自然地就脫掉了衣服，當時我也不知道會有媒體報導。

左圖─

苗栗訊、李碧勳攝，〈李銘盛表演身體藝術  苦行
僧櫛風沐雨獨行〉，《中國時報》第六版桃園新聞，

1983.09.30；李銘盛提供

右圖─

台北訊，〈紐約的謝德慶在台灣有個同道  李銘盛
的表演藝術東西輝映〉、〈赤腳環島四十二天  李
銘盛廿七日自台北出發〉，《聯合報》國際版，

1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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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那時我們會覺得李銘盛是一個表演藝術家，大家會自己想像和連結與藝術史
有關的表演藝術作品。現在我們知道你的歷程其實比較不是那樣刻板，你

的作品除了接二連三地密集發表，而且每一個都有它很特定想要表現的觀

念，可不可以說明你作品之間的關聯或介入的方式？例如 1983年你做的第

一件行為表演《生活精神的純化》和隔年的《包袱 119》，請談談實際進行

的方式、經過與感想。

李： 我最早的行為是《生活精神的純化》（1983），我出發前先在國父紀念館演
出，計劃以 42天赤腳徒步台灣全島、露宿環島。原本的用意是要為藝術

工作者籌募基金，希望有更好的創作環境。我原先對表演藝術並沒有具體

概念，甚至這個名稱是郭少宗和胡寶林建議我的，雖然最後沒有募到錢，

對我而言卻是個新的經驗與挑戰，這也促使我接著做《包袱 119》（1984），

以及和吳瑪悧、張建富在新象小劇場展演《花》和《ㄏㄨㄚ》（1985−86）。
這三件行為表演作品在創作上的目的和方向都不同，真要歸類的話，共同

點可以說是「身體藝術」──測試一個人的身體極限，而且這類型的表演

也會出現偶發性事件的介入或問題。其實那時我不太知道這些，可以說是

從自己的身體看到的資訊，慢慢再加以累積、醞釀、再爆發出屬於自己的

能量。

1984年 3月中起我做《包袱 119》，在南畫廊揭幕時即興表演，管管幫我鎖

三公斤重的包袱在身上，林麗珍也來參與演出；7月中在頂好公園閉幕演出

時展出雕塑，管管和林復南為我解除包袱，在這 4個月的期間每天都背著

沉重的包袱生活與工作，119意即緊急呼喚，意思很直接。兒童節時，我

也背著包袱在北美館廣場和小朋友一起玩，當作介入美術館的兒童節活動。

王： 你剛剛提到對你自己身體性的觀照，把它延伸到整個環境，如果從史觀角
度看，1980年代有很多不同領域在講「身體」，比如視覺藝術就是從早期

的行為藝術這些而來。可是表演藝術領域在處理「身體」的議題就會與視

覺有點不同。比如蘭陵劇坊的吳靜吉他們用新的表演方式做《荷珠新配》，

雲門舞集的林懷民用西方的身體來做《白蛇傳》。另外像是日本的白虎社、

當代傳奇的吳興國把京劇跟西方的劇場結合的《慾望城國》，還有優劇場的

劉靜敏（劉若瑀）去學 Grotowski也是想要創造一個新的語言⋯⋯，但這些
是和行為藝術的「身體」有點不一樣。

李： 我在 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比如當時政府因都市更新計畫與軍事考
量，正討論怎麼處理忠孝東路一帶的聯勤四四兵工廠，我高中就讀的台北

市工農剛好位於兵工廠後面，熟悉那邊環境。所以 1986年 1至 2月，我

就從忠孝東路那一邊的鐵道上漆了一條紅色，一直漆到國父紀念館這頭。

我先聯絡《聯合報》想發表《非繪畫》（四部分）計畫，他們回應我是瘋子，

沒有報導。其實在那個時間點，我開始有點想轉向做不同的東西，不完全

和身體有很大的關聯，從此就轉向《非繪畫》這個系列。再者，那年 5月

左圖─

李銘盛，《包袱 119》海報文
宣，1984；陳福鑫攝影，王耿
瑜提供

右圖─

張福興圖、徐開塵文，〈藝術

 包袱一一九  揹著「有形」表
演「無形」〉，《民生報》第九

版，1984.03.01；李銘盛提供

下圖─

李銘盛，《包袱 119》，上街
頭、介入美術館，1984；陳
福鑫攝影，李銘盛提供

左圖─

李銘盛在花園新城工作室製作《我的生活，我的情緒，

我的感覺》，1985；李銘盛提供

右圖─

李銘盛，《非繪畫》行為表演藝術作品於台北市立美術

館以及鐵道、山路上展演，1986；林宗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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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那時我們會覺得李銘盛是一個表演藝術家，大家會自己想像和連結與藝術史
有關的表演藝術作品。現在我們知道你的歷程其實比較不是那樣刻板，你

的作品除了接二連三地密集發表，而且每一個都有它很特定想要表現的觀

念，可不可以說明你作品之間的關聯或介入的方式？例如 1983年你做的第

一件行為表演《生活精神的純化》和隔年的《包袱 119》，請談談實際進行

的方式、經過與感想。

李： 我最早的行為是《生活精神的純化》（1983），我出發前先在國父紀念館演
出，計劃以 42天赤腳徒步台灣全島、露宿環島。原本的用意是要為藝術

工作者籌募基金，希望有更好的創作環境。我原先對表演藝術並沒有具體

概念，甚至這個名稱是郭少宗和胡寶林建議我的，雖然最後沒有募到錢，

對我而言卻是個新的經驗與挑戰，這也促使我接著做《包袱 119》（1984），

以及和吳瑪悧、張建富在新象小劇場展演《花》和《ㄏㄨㄚ》（1985−86）。
這三件行為表演作品在創作上的目的和方向都不同，真要歸類的話，共同

點可以說是「身體藝術」──測試一個人的身體極限，而且這類型的表演

也會出現偶發性事件的介入或問題。其實那時我不太知道這些，可以說是

從自己的身體看到的資訊，慢慢再加以累積、醞釀、再爆發出屬於自己的

能量。

1984年 3月中起我做《包袱 119》，在南畫廊揭幕時即興表演，管管幫我鎖

三公斤重的包袱在身上，林麗珍也來參與演出；7月中在頂好公園閉幕演出

時展出雕塑，管管和林復南為我解除包袱，在這 4個月的期間每天都背著

沉重的包袱生活與工作，119意即緊急呼喚，意思很直接。兒童節時，我

也背著包袱在北美館廣場和小朋友一起玩，當作介入美術館的兒童節活動。

王： 你剛剛提到對你自己身體性的觀照，把它延伸到整個環境，如果從史觀角
度看，1980年代有很多不同領域在講「身體」，比如視覺藝術就是從早期

的行為藝術這些而來。可是表演藝術領域在處理「身體」的議題就會與視

覺有點不同。比如蘭陵劇坊的吳靜吉他們用新的表演方式做《荷珠新配》，

雲門舞集的林懷民用西方的身體來做《白蛇傳》。另外像是日本的白虎社、

當代傳奇的吳興國把京劇跟西方的劇場結合的《慾望城國》，還有優劇場的

劉靜敏（劉若瑀）去學 Grotowski也是想要創造一個新的語言⋯⋯，但這些
是和行為藝術的「身體」有點不一樣。

李： 我在 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作品，比如當時政府因都市更新計畫與軍事考
量，正討論怎麼處理忠孝東路一帶的聯勤四四兵工廠，我高中就讀的台北

市工農剛好位於兵工廠後面，熟悉那邊環境。所以 1986年 1至 2月，我

就從忠孝東路那一邊的鐵道上漆了一條紅色，一直漆到國父紀念館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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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報導。其實在那個時間點，我開始有點想轉向做不同的東西，不完全

和身體有很大的關聯，從此就轉向《非繪畫》這個系列。再者，那年 5月

左圖─

李銘盛，《包袱 119》海報文
宣，1984；陳福鑫攝影，王耿
瑜提供

右圖─

張福興圖、徐開塵文，〈藝術

 包袱一一九  揹著「有形」表
演「無形」〉，《民生報》第九

版，1984.03.01；李銘盛提供

下圖─

李銘盛，《包袱 119》，上街
頭、介入美術館，1984；陳
福鑫攝影，李銘盛提供

左圖─

李銘盛在花園新城工作室製作《我的生活，我的情緒，

我的感覺》，1985；李銘盛提供

右圖─

李銘盛，《非繪畫》行為表演藝術作品於台北市立美術

館以及鐵道、山路上展演，1986；林宗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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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參加北美館「1986年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競賽，4做了一些平

面作品，用繪畫的方式寫日記，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慢慢和以前身體藝術有

點不一樣。當然這些作品基本上還是和我們的環境很有關聯性，比如《非

繪畫》第一部分，我在北美館外面用粉筆畫在廣場地磚上，下雨後痕跡就

消失了。

王： 我們在看 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這些行為紀錄──《非線》（1986）、《為美
術館看病》（四部分，1987）、《藝術哀悼》（四部分，1987），首先會聯想

到一些關鍵字，以及對於體制的衝撞。可是一般人還是會覺得「他到底在

幹嘛？看不懂。」你覺得你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跟那個環境、體制的關

係是什麼？我們現在來看會覺得那是衝撞，因為正常人不會選擇這樣做。

李： 1986年時，我正在構思下一個階段的作品，想在美術館裡面做二二八行為
表演，即《非線》。那時候的黨外人士一直在談統獨或者有些人講分裂，

我有意把藝術家的家拉到美術館，想點出母與子的這個關聯性，因為藝術

家和美術館的關係應該是很緊密。那時剛好輿論也碰觸到這個議題，結果

當天晚上我從花園新城家裡一出來，發現警察整天都在找我，不讓我出家

門。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還蠻有意識的表示。

王： 你認為如果是一個所謂有意識的行為，在做一件作品的時候可能要被先公
告，可是因為這個行為，警察知道後就等於是阻撓了這件事情的進行，所

以本來是一個行為，但這個行為根本沒有發生。

李： 以《非線》來說，我第一天發給報社訊息公開我的行為計畫，第二天報導
出來，5但警察也看到了；由於我計劃第三天才執行，所以警察就在找我。

那時我對外沒有公布地址，警察只知道家在花園新城內。對於那個時代而

言，當警察圍堵我的時候，我好像就無法再做什麼，當時我還偷拍警察進

門的照片⋯⋯，這是很重要的一種現象，作品看似沒有完成，但其意義已

經彰顯傳達。 6 

從這個事件以後，我的行為作品就比較不是「身體藝術」的現象，包括

1987年為什麼會在北美館演出《為美術館看病》系列，或穿著樹葉編織

衣服到展覽開幕現場丟西瓜、手心塗滿顏料和人握手、到大廳看報報紙等

等。其中的第二部分是拿我的作品即興亂入正展出的「實驗藝術──行為

與空間展」，我想提醒美術館這樣的公立機構，我是藝術家，扛著我的「大

幅畫作」進入館內繞了一圈展示，最後離開時竟然沒有人質問我：「你的作

品從哪裡來的？」他們只覺得我在搗蛋，但我不是搗蛋，我是一番好意，

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但是媒體報紙對我的行為作品幾乎都是負面報導，我沒

有辦法辯駁。隔一年（1988）的達達展開幕與座談會那一天的行為計畫《李

銘盛＝藝術》第五部分（大小便），可能就不像《為美術館看病》的表達方

式，它是我運用了更廣泛的多重方式去談達達那一種現象。

王：  「在美術館大廳大小便」後來變成台灣行為藝術史上很經典的事件。現在重
新回去看，會發現那個意象很豐富。我的意思是──李銘盛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達達，就在嘲諷藝術，他們雖然說反美學，藝術已死？可是另外一方

面，達達這個展覽又是在美術館裡面做，等於一個本來應該不能進入學術殿

堂或藝術史的概念，現在卻在藝術殿堂裡被膜拜。你的行為是去回應它？

還是在嘲諷它？還是說你自己在做一個達達的作品？──所以我覺得那個意

象多元且饒富興味，但是在當時大家會覺得李銘盛又在胡搞瞎搞，又在衝

撞體制了！ 7

左圖─

李銘盛，《非線》作品文宣「非

李銘盛非藝術 非藝術發表」，
1986；李銘盛攝影、提供

右上圖─

《非線》對外宣傳 1986年 2月
28日由新店李銘盛工作室出發
至台北市立美術館作演出，但

當日警察到家裡不讓李銘盛出

門執行計畫；李銘盛攝影

右下圖─

台北訊，〈表演被指妨礙安全  
警方勸阻・非線終止  李銘盛
遇挫感委屈〉，《聯合報》第七

版，1986.05.01；李銘盛提供

李銘盛，《為美術館看病》第

二部分，台北市立美術館演

出，1987.04；吳美慧攝影，
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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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我從花園新城家裡一出來，發現警察整天都在找我，不讓我出家

門。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還蠻有意識的表示。

王： 你認為如果是一個所謂有意識的行為，在做一件作品的時候可能要被先公
告，可是因為這個行為，警察知道後就等於是阻撓了這件事情的進行，所

以本來是一個行為，但這個行為根本沒有發生。

李： 以《非線》來說，我第一天發給報社訊息公開我的行為計畫，第二天報導
出來，5但警察也看到了；由於我計劃第三天才執行，所以警察就在找我。

那時我對外沒有公布地址，警察只知道家在花園新城內。對於那個時代而

言，當警察圍堵我的時候，我好像就無法再做什麼，當時我還偷拍警察進

門的照片⋯⋯，這是很重要的一種現象，作品看似沒有完成，但其意義已

經彰顯傳達。 6 

從這個事件以後，我的行為作品就比較不是「身體藝術」的現象，包括

1987年為什麼會在北美館演出《為美術館看病》系列，或穿著樹葉編織

衣服到展覽開幕現場丟西瓜、手心塗滿顏料和人握手、到大廳看報報紙等

等。其中的第二部分是拿我的作品即興亂入正展出的「實驗藝術──行為

與空間展」，我想提醒美術館這樣的公立機構，我是藝術家，扛著我的「大

幅畫作」進入館內繞了一圈展示，最後離開時竟然沒有人質問我：「你的作

品從哪裡來的？」他們只覺得我在搗蛋，但我不是搗蛋，我是一番好意，

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但是媒體報紙對我的行為作品幾乎都是負面報導，我沒

有辦法辯駁。隔一年（1988）的達達展開幕與座談會那一天的行為計畫《李

銘盛＝藝術》第五部分（大小便），可能就不像《為美術館看病》的表達方

式，它是我運用了更廣泛的多重方式去談達達那一種現象。

王：  「在美術館大廳大小便」後來變成台灣行為藝術史上很經典的事件。現在重
新回去看，會發現那個意象很豐富。我的意思是──李銘盛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達達，就在嘲諷藝術，他們雖然說反美學，藝術已死？可是另外一方

面，達達這個展覽又是在美術館裡面做，等於一個本來應該不能進入學術殿

堂或藝術史的概念，現在卻在藝術殿堂裡被膜拜。你的行為是去回應它？

還是在嘲諷它？還是說你自己在做一個達達的作品？──所以我覺得那個意

象多元且饒富興味，但是在當時大家會覺得李銘盛又在胡搞瞎搞，又在衝

撞體制了！ 7

左圖─

李銘盛，《非線》作品文宣「非

李銘盛非藝術 非藝術發表」，
1986；李銘盛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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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對外宣傳 1986年 2月
28日由新店李銘盛工作室出發
至台北市立美術館作演出，但

當日警察到家裡不讓李銘盛出

門執行計畫；李銘盛攝影

右下圖─

台北訊，〈表演被指妨礙安全  
警方勸阻・非線終止  李銘盛
遇挫感委屈〉，《聯合報》第七

版，1986.05.01；李銘盛提供

李銘盛，《為美術館看病》第

二部分，台北市立美術館演

出，1987.04；吳美慧攝影，
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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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之後的幾個系列包括《非跑非走》、《藝術哀悼》（四部份）開始有

些轉變，你似乎更有意識地透過行為去處理你想要面對的環境，或是想要

告訴人家什麼。談談這些你以自己身體進行社會批判、生存與環境、人與

自然的關係等各種挑戰公權力的情況。

李： 前述所提的 1986年二二八作品《非線》就是一個轉折點。轉折點之前是在
外面畫《非繪畫》，《非線》的轉折點本來是用身體去演出，當然這些就是

談到我們的環境和人會有很多的密切關係，那個密切關係要怎樣去看待？我

運用的那條「線」，第一個可以解釋藝術家和美術館的關係，但是那條線又

看起來把兩個人隔開一樣。

又比如 1987年的《藝術哀悼》第四部分，那時王文志來看我表演，我問要

不要幫我？他起先不敢，後來我說：「試看看！」演出時，于彭也來看我

演出，遠遠地躲起來拍我，後來我邀請他加入，他也玩得很開──三個人

像一支送葬隊伍，身穿白衣褲，頭帶草帽，不斷地來回行走於忠孝東路和

敦化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做了這次行為以後，于彭的作品稍有改變，

畫作更自由，身體性變得強烈；王文志的雕塑作品也顯得有力。

王： 1988年的系列作品《李銘盛＝藝術》（七部份），它有一個轉化，而且層次
跟前面很直覺的方式已經有所不同。談一下《李銘盛＝藝術》這個系列，

例如第二部分，你在忠孝東路上用一個放大鏡片放大了自己的頭！

李：  《李銘盛＝藝術》第一部分以聲音為主──我在忠孝東路和敦化南路交叉路
口高喊自己的名字直到沙啞為止；第二部分以影像為主，那時候剛好要選

舉，有很多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是把自己的臉孔放大，所以我使用電視機前

的幅射放大鏡片裝置在我的臉前面，放大自己的頭，有一點影射政治人物

「大頭症」的現象，例如我站在忠孝東路分隔島的照片是《中國時報》蕭嘉

慶拍的，他說他那時從復興南路就看到我了；第三部分以文字為主，在紅

磚道上寫自己的名字。這三件作品都在特別繁忙的公共領域，尤其是在台

北市忠孝東路擁擠的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演出，格外地危險。這些行為現在

說起來很簡單，但當時要付出行動時沒有那麼容易，會遇到人為的偶發事

件及危險，也常需要跟來關切的警察周旋應對。其實，我的演出裡，沒有

任何的惡意和破壞力想法，都是出於善意的提醒。

王：  《李銘盛＝藝術》第四部分，你在劇場裡面要求觀眾裸體跟你合照，地點是
在哪裡？

李：  《李銘盛＝藝術》第四部分的演出地點是「時報廣場小劇場」，當時他們希
望有一些小劇場的人來演出，剛好我計劃做這件作品，馬上就答應了。

這件作品是觀眾進劇場的時候，要他們把隨身背包放在門口，不要帶東西

進場；排隊進場時要脫衣服，或脫什麼東西都可以，我的主意是希望參與

的人們不要帶著東西，讓他們很自由、很自然。那時候在裡面我已經是

裸體狀態，旁邊放著一些顏料罐，我鼓勵觀眾：「顏料這麼好，你們怎麼

不會用？」他們拿了顏料塗在我身上，等同我的身體讓觀眾觸摸。那時有

幾個文化大學美術系同學玩得很開，自己都不敢想像，好像來到一個沒有

規範的自由之地。演出結束後我也沒有沖洗，就這樣全身五顏六色地騎車

回家。 8 

李銘盛，《藝術哀悼》第四部

分，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敦化南路一段交叉路口演出，

1987.10；陳坤佑攝影、李銘
盛提供

李銘盛，《李銘盛＝藝術》第

一至三部分，於台北市忠孝東

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台北

市立美術館演出，1988；連慧
玲攝影、蕭嘉慶攝影、林國彰

攝影，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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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之後的幾個系列包括《非跑非走》、《藝術哀悼》（四部份）開始有

些轉變，你似乎更有意識地透過行為去處理你想要面對的環境，或是想要

告訴人家什麼。談談這些你以自己身體進行社會批判、生存與環境、人與

自然的關係等各種挑戰公權力的情況。

李： 前述所提的 1986年二二八作品《非線》就是一個轉折點。轉折點之前是在
外面畫《非繪畫》，《非線》的轉折點本來是用身體去演出，當然這些就是

談到我們的環境和人會有很多的密切關係，那個密切關係要怎樣去看待？我

運用的那條「線」，第一個可以解釋藝術家和美術館的關係，但是那條線又

看起來把兩個人隔開一樣。

又比如 1987年的《藝術哀悼》第四部分，那時王文志來看我表演，我問要

不要幫我？他起先不敢，後來我說：「試看看！」演出時，于彭也來看我

演出，遠遠地躲起來拍我，後來我邀請他加入，他也玩得很開──三個人

像一支送葬隊伍，身穿白衣褲，頭帶草帽，不斷地來回行走於忠孝東路和

敦化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做了這次行為以後，于彭的作品稍有改變，

畫作更自由，身體性變得強烈；王文志的雕塑作品也顯得有力。

王： 1988年的系列作品《李銘盛＝藝術》（七部份），它有一個轉化，而且層次
跟前面很直覺的方式已經有所不同。談一下《李銘盛＝藝術》這個系列，

例如第二部分，你在忠孝東路上用一個放大鏡片放大了自己的頭！

李：  《李銘盛＝藝術》第一部分以聲音為主──我在忠孝東路和敦化南路交叉路
口高喊自己的名字直到沙啞為止；第二部分以影像為主，那時候剛好要選

舉，有很多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是把自己的臉孔放大，所以我使用電視機前

的幅射放大鏡片裝置在我的臉前面，放大自己的頭，有一點影射政治人物

「大頭症」的現象，例如我站在忠孝東路分隔島的照片是《中國時報》蕭嘉

慶拍的，他說他那時從復興南路就看到我了；第三部分以文字為主，在紅

磚道上寫自己的名字。這三件作品都在特別繁忙的公共領域，尤其是在台

北市忠孝東路擁擠的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演出，格外地危險。這些行為現在

說起來很簡單，但當時要付出行動時沒有那麼容易，會遇到人為的偶發事

件及危險，也常需要跟來關切的警察周旋應對。其實，我的演出裡，沒有

任何的惡意和破壞力想法，都是出於善意的提醒。

王：  《李銘盛＝藝術》第四部分，你在劇場裡面要求觀眾裸體跟你合照，地點是
在哪裡？

李：  《李銘盛＝藝術》第四部分的演出地點是「時報廣場小劇場」，當時他們希
望有一些小劇場的人來演出，剛好我計劃做這件作品，馬上就答應了。

這件作品是觀眾進劇場的時候，要他們把隨身背包放在門口，不要帶東西

進場；排隊進場時要脫衣服，或脫什麼東西都可以，我的主意是希望參與

的人們不要帶著東西，讓他們很自由、很自然。那時候在裡面我已經是

裸體狀態，旁邊放著一些顏料罐，我鼓勵觀眾：「顏料這麼好，你們怎麼

不會用？」他們拿了顏料塗在我身上，等同我的身體讓觀眾觸摸。那時有

幾個文化大學美術系同學玩得很開，自己都不敢想像，好像來到一個沒有

規範的自由之地。演出結束後我也沒有沖洗，就這樣全身五顏六色地騎車

回家。 8 

李銘盛，《藝術哀悼》第四部

分，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敦化南路一段交叉路口演出，

1987.10；陳坤佑攝影、李銘
盛提供

李銘盛，《李銘盛＝藝術》第

一至三部分，於台北市忠孝東

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台北

市立美術館演出，1988；連慧
玲攝影、蕭嘉慶攝影、林國彰

攝影，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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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1987年之後，你和吳瑪悧在《雄獅美術》雜誌上刊登廣告，表示位於和平
東路一段 45號的「李銘盛工作室」歡迎實驗創作發表。 9這一段好像大家

都不太熟悉，可以談談當時的空間包括畫廊、劇場、街頭、自然環境等場

所的情況嗎？也聊聊你與吳瑪悧、侯俊明、連德誠等人組成「台灣檔案室」

在優劇場空間等處共同發表跨領域創作的經驗。

李： 那間工作室位處和平東路一段的台電公司用地，是棟半木造的建物。那個
空間大概租賃維持一、二年，基本上是瑪悧在使用，因為我在交通部電信

管理局上班，所以家裡或工作室的空間大部分都留給她自主地運用和創作；

再者，1980年至 1990年間，我的作品絕大部分是表演藝術計畫，我通常

就在花園新城我們家的外面，自己搭蓋的簡單木屋裡工作，裡面也儲存了

一些製作作品的物料和工具。這間二樓的工作室在我們走了之後，1988年

由林鉅租起來做酒館「攤」，林鉅在 1985年做過自囚的嘉仁畫廊就在附近。

在優劇場成立的「台灣檔案室」是瑪悧主導的計畫，關於展覽事務、空間

場域和參與人選也是由她邀請和接洽。如果是「台灣檔案室」的團體展出，

我也會聽從策展人瑪悧的安排，也不太想干擾其他藝術家，因此我多半是

用他們選完剩餘的空間，例如我的《我們的憲法終於可以使用了》才會出

現在優劇場的廁所裡。

王： 你在 1990年代作品也相當豐富多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可說是
1993年你以裝置及行為表演藝術《火球與圓》參加第 45屆威尼斯雙年展

開放展，這是台灣藝術家首

位應邀參展威尼斯雙年展展

出，此作當時在國際上引起

相當矚目。當時的機緣是

什麼？為什麼會提出那件

作品？

李： 我參展威尼斯雙年展作品
《火球與圓》的想法，是從

1991年開始醞釀，那年辭去了電信局的工作，11月先發表《紙是樹的延

伸  人的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A》，接著 12月做了《紙是樹的延伸  人的
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B》參與黃海嗚在帝門藝術基金會策劃的聯展。那
時第 45屆威尼斯雙年展主席 Achille Bonito Oliva一行人來台灣短短幾天，
已經看了很多藝術家的作品或幻燈片。Oliva到帝門看展時我剛好在現場，
他在我的作品前端詳很久，向我索取了展歷資料。他舉薦幾位台灣藝術家

參與「開放展」遴選，我也被邀請提送展出作品計畫，最後是我獲選參加

開放展。猶記得遴選過程中，我提出多件作品計畫、概念和草圖，也請瑪

悧幫忙翻譯。由於時差的關係，在同日早上 8點前，需傳真至威尼斯的評

審委員會。我告訴自已「我不要投降」，因為我一投降，台灣就完全沒有藝

術家能參與當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了！

1993年，我在威尼斯製作《火球與圓》作品時，差點沒有辦法完成，因

為作品的紙張都是手工製作，我必須在展覽現場每日工作最少 12小時，持

續近兩個月之久，仰賴的是我 1980年代長期做行為藝術的忍耐性訓練與經

驗。如今回想，很感謝為我張羅與贊助龐大旅費和作品材料費的友人和單

位，包括何政廣先生、黃才郎先生等，以及文建會、帝門藝術基金會的支

援與贊助。

威尼斯展出時，我和另外一位日本藝術家柳幸典（1959−）兩個人競爭開放
展獎項，結果柳幸典得獎。我想是由於我的作品需要很深入瞭解創作背景

才能理解──我用為父親送葬的形式，以我的血 500cc、牛血、2瓶高粱酒
共 4加侖，進行祭天儀式，結合起來演出。而柳幸典的《�e World Flag 
Ant Farm》視覺比較好，也很適合當時全球化議題，他把每一個國家的國
旗用糖粉去做，螞蟻會穿梭在其中破壞國旗的形象。

王： 你從 1980年代的衝撞到 1990年代參與國際雙年展，以前大家在懷疑的事
情，好像突然間被合理化了，我覺得拉長時間軸來看這個現象很古怪也格

外有趣。1993年去威尼斯參展的這個過程與這件作品，對你來說應該也是

一個很大的分界，那個作品本身很成熟，充滿了能量，跟以前的創作也不

太一樣。在這之後，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李銘盛，《李銘盛＝藝術》第四

部分，時報廣場，1988；林國彰
攝影、李銘盛提供

第 45 屆威尼斯雙年展主席
Achille Bonito Oliva來台遴選
藝術家作品，右起為陸蓉之、

Oliva、陳國強、朱嘉樺、吳
瑪悧、黃海鳴；李銘盛攝影

左圖─

1980年代末期曾經是「李銘
盛工作室」和「攤」的房屋現

況，位於和平東路舊屋二樓，

2021；林怡秀攝影

右圖─

李銘盛，《我們的憲法終於可

以使用了》，參加「台灣檔案

室」展演，優劇場，1990；李
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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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1987年之後，你和吳瑪悧在《雄獅美術》雜誌上刊登廣告，表示位於和平
東路一段 45號的「李銘盛工作室」歡迎實驗創作發表。 9這一段好像大家

都不太熟悉，可以談談當時的空間包括畫廊、劇場、街頭、自然環境等場

所的情況嗎？也聊聊你與吳瑪悧、侯俊明、連德誠等人組成「台灣檔案室」

在優劇場空間等處共同發表跨領域創作的經驗。

李： 那間工作室位處和平東路一段的台電公司用地，是棟半木造的建物。那個
空間大概租賃維持一、二年，基本上是瑪悧在使用，因為我在交通部電信

管理局上班，所以家裡或工作室的空間大部分都留給她自主地運用和創作；

再者，1980年至 1990年間，我的作品絕大部分是表演藝術計畫，我通常

就在花園新城我們家的外面，自己搭蓋的簡單木屋裡工作，裡面也儲存了

一些製作作品的物料和工具。這間二樓的工作室在我們走了之後，1988年

由林鉅租起來做酒館「攤」，林鉅在 1985年做過自囚的嘉仁畫廊就在附近。

在優劇場成立的「台灣檔案室」是瑪悧主導的計畫，關於展覽事務、空間

場域和參與人選也是由她邀請和接洽。如果是「台灣檔案室」的團體展出，

我也會聽從策展人瑪悧的安排，也不太想干擾其他藝術家，因此我多半是

用他們選完剩餘的空間，例如我的《我們的憲法終於可以使用了》才會出

現在優劇場的廁所裡。

王： 你在 1990年代作品也相當豐富多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可說是
1993年你以裝置及行為表演藝術《火球與圓》參加第 45屆威尼斯雙年展

開放展，這是台灣藝術家首

位應邀參展威尼斯雙年展展

出，此作當時在國際上引起

相當矚目。當時的機緣是

什麼？為什麼會提出那件

作品？

李： 我參展威尼斯雙年展作品
《火球與圓》的想法，是從

1991年開始醞釀，那年辭去了電信局的工作，11月先發表《紙是樹的延

伸  人的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A》，接著 12月做了《紙是樹的延伸  人的
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B》參與黃海嗚在帝門藝術基金會策劃的聯展。那
時第 45屆威尼斯雙年展主席 Achille Bonito Oliva一行人來台灣短短幾天，
已經看了很多藝術家的作品或幻燈片。Oliva到帝門看展時我剛好在現場，
他在我的作品前端詳很久，向我索取了展歷資料。他舉薦幾位台灣藝術家

參與「開放展」遴選，我也被邀請提送展出作品計畫，最後是我獲選參加

開放展。猶記得遴選過程中，我提出多件作品計畫、概念和草圖，也請瑪

悧幫忙翻譯。由於時差的關係，在同日早上 8點前，需傳真至威尼斯的評

審委員會。我告訴自已「我不要投降」，因為我一投降，台灣就完全沒有藝

術家能參與當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了！

1993年，我在威尼斯製作《火球與圓》作品時，差點沒有辦法完成，因

為作品的紙張都是手工製作，我必須在展覽現場每日工作最少 12小時，持

續近兩個月之久，仰賴的是我 1980年代長期做行為藝術的忍耐性訓練與經

驗。如今回想，很感謝為我張羅與贊助龐大旅費和作品材料費的友人和單

位，包括何政廣先生、黃才郎先生等，以及文建會、帝門藝術基金會的支

援與贊助。

威尼斯展出時，我和另外一位日本藝術家柳幸典（1959−）兩個人競爭開放
展獎項，結果柳幸典得獎。我想是由於我的作品需要很深入瞭解創作背景

才能理解──我用為父親送葬的形式，以我的血 500cc、牛血、2瓶高粱酒
共 4加侖，進行祭天儀式，結合起來演出。而柳幸典的《�e World Flag 
Ant Farm》視覺比較好，也很適合當時全球化議題，他把每一個國家的國
旗用糖粉去做，螞蟻會穿梭在其中破壞國旗的形象。

王： 你從 1980年代的衝撞到 1990年代參與國際雙年展，以前大家在懷疑的事
情，好像突然間被合理化了，我覺得拉長時間軸來看這個現象很古怪也格

外有趣。1993年去威尼斯參展的這個過程與這件作品，對你來說應該也是

一個很大的分界，那個作品本身很成熟，充滿了能量，跟以前的創作也不

太一樣。在這之後，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李銘盛，《李銘盛＝藝術》第四

部分，時報廣場，1988；林國彰
攝影、李銘盛提供

第 45 屆威尼斯雙年展主席
Achille Bonito Oliva來台遴選
藝術家作品，右起為陸蓉之、

Oliva、陳國強、朱嘉樺、吳
瑪悧、黃海鳴；李銘盛攝影

左圖─

1980年代末期曾經是「李銘
盛工作室」和「攤」的房屋現

況，位於和平東路舊屋二樓，

2021；林怡秀攝影

右圖─

李銘盛，《我們的憲法終於可

以使用了》，參加「台灣檔案

室」展演，優劇場，1990；李
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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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參展過後，我對於創作的想法並沒有改變，就是持續創作。

去威尼斯做展覽，當時我覺得最可惜的一點是國家沒有介入，比國家力量

更重要的畫廊也沒有介入。如果畫廊介入的話，展覽會更多元，觀看展覽

的民眾也會更多樣，對我們的藝術環境也會更好，整個大環境可能會不一

樣，像德國或日本就有很多這樣的介入。譬如當年開幕期間，有英國和德

國藏家想收購《火球與圓》，他們問我畫廊經紀人，我回說沒有，他們只得

說：「你沒有畫廊代理，我便無法向你買作品，因為你個人不能開文件證

明和收據！」

王： 1980年代與現在的行為表演藝術環境及表現已有改變，從「跨領域」的角
度來看，特別是在 21世紀的今日，談談你在 1980年代所參與事物的價值，

以及留下什麼餘緒可以影響現下的藝術環境。

李：  1998年我在日本橫濱美術館個展「身高 150公分的李銘盛」，是我從 1981
年起到 1998年其間行為藝術作品的總結。這件作品在 2000年後陸續於國

內美術館及其他國家，以攝影、圖稿、文字紀錄、影片等檔案型態展出，

我覺得對於下一個世代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我從事藝術的決心，就像我一個人的生活一樣，遇到困難必須想辦法克服

和解決；藝術創作也是如此，會遇到無數的瓶頸，遇到不懂的藝術思潮、

派別、形式，該如何取決。由於我不是美術科班出身的藝術工作者，沒有

同儕，也沒有老師、學院可以倚靠與請教。我要創作出走在時代前面的作

品，就是要比他人辛勤努力，意志堅定；能找出問題、找出原因、找出解

決方法，我就能繼續往前走。

李銘盛，《身高 150 公分的
李銘盛》，日本橫濱美術館，

1998；李銘盛提供

1 編者按：1981年 7月，李銘盛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第一個攝影個展「故鄉美濃」；1982年舉
辦「大自然的雕刻」攝影展；1983−86年間獲得藝術家雜誌社贊助，拍攝國內藝術家肖像於
雜誌上連載；1986年出版《攝影畫家》，收錄 92位藝術家肖像，部份攝影在 20年後為本館
收藏。

2 台北訊，〈紐約的謝德慶在台灣有個同道 李銘盛的表演藝術東西輝映〉，《聯合報》國際版，
1983.09。 

3 編者按：李銘盛在書裡說自己的創作是「Artistic Performance行動藝術」，當年雜誌訪談多稱
為「表演藝術」（郭少宗、吳瑪悧等語），更有藝評人用「整體藝術」泛稱行動（黃海鳴語），

也有藝評人認為行為表演在 1980年代台灣藝文發展中是「零星的前衛姿態」或「邊緣」現
象（吳瑪悧語）。

4 1986年及 1989年曾參加過兩次北美館競賽展。第一次以繪畫作品《我的生活，我的情緒，
我的感覺》獲得「1986年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入選，第二次以錄影裝置《樹人  李銘
盛》獲得「1989年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入選，但後來發生錄影帶遭到洗除破壞。

5 台北訊，〈三十公里尼龍繩  新店牽到美術館：新潮表演藝壇觀望〉，《聯合報》第七版，
1986.02.26；本報訊，〈把生活感受釘在路上　用有形的線表現無形　李銘盛要發表廿六公
里景觀藝術〉，《民生報》第九版，1986.02.28。

6 台北訊，〈表演被指妨礙安全　警方勸阻　非線終止　李銘盛遇挫感委屈〉，《聯合報》第七

版，1986.05.01。
7 台北訊，〈李銘盛很達達嗎？達達研究者如何看待李銘盛的「大便事件」？〉，《中國時報》

第 19版，1988.07.22。
8 1988年做了《李銘盛＝藝術》（七部份），在台北市忠孝東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以及台

北市立美術館演出，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第五部份在美術館「達達展」開幕時在大廳製造

大小便，抗議美術已死，用自己的身體來衝撞尚未解嚴的台灣藝術，引起媒體關注，也因此

常和警察拉扯而受傷。

9 美術圈，〈李銘盛工作室歡迎實驗創作發表〉，《雄獅美術》第 202期，1987.12，頁 165；
美術廣場，〈李銘盛工作室提倡觀念藝術〉，《雄獅美術》第 214期，1988.12，頁 178。

上左圖─

李銘盛，《紙是樹的延伸 人的
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A》，
台灣泥雅畫廊，1991；李銘盛
提供

上右圖─

李銘盛，《火球或圓》作品製

作中，義大利威尼斯，1993；
李銘盛攝影、提供

下圖─

李銘盛，《火球或圓》，第 45
屆義大利威尼斯國際雙年展開

放展演出現場，1993； 陳長
華攝影，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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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參展過後，我對於創作的想法並沒有改變，就是持續創作。

去威尼斯做展覽，當時我覺得最可惜的一點是國家沒有介入，比國家力量

更重要的畫廊也沒有介入。如果畫廊介入的話，展覽會更多元，觀看展覽

的民眾也會更多樣，對我們的藝術環境也會更好，整個大環境可能會不一

樣，像德國或日本就有很多這樣的介入。譬如當年開幕期間，有英國和德

國藏家想收購《火球與圓》，他們問我畫廊經紀人，我回說沒有，他們只得

說：「你沒有畫廊代理，我便無法向你買作品，因為你個人不能開文件證

明和收據！」

王： 1980年代與現在的行為表演藝術環境及表現已有改變，從「跨領域」的角
度來看，特別是在 21世紀的今日，談談你在 1980年代所參與事物的價值，

以及留下什麼餘緒可以影響現下的藝術環境。

李：  1998年我在日本橫濱美術館個展「身高 150公分的李銘盛」，是我從 1981
年起到 1998年其間行為藝術作品的總結。這件作品在 2000年後陸續於國

內美術館及其他國家，以攝影、圖稿、文字紀錄、影片等檔案型態展出，

我覺得對於下一個世代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我從事藝術的決心，就像我一個人的生活一樣，遇到困難必須想辦法克服

和解決；藝術創作也是如此，會遇到無數的瓶頸，遇到不懂的藝術思潮、

派別、形式，該如何取決。由於我不是美術科班出身的藝術工作者，沒有

同儕，也沒有老師、學院可以倚靠與請教。我要創作出走在時代前面的作

品，就是要比他人辛勤努力，意志堅定；能找出問題、找出原因、找出解

決方法，我就能繼續往前走。

李銘盛，《身高 150 公分的
李銘盛》，日本橫濱美術館，

1998；李銘盛提供

1 編者按：1981年 7月，李銘盛在美國文化中心舉辦第一個攝影個展「故鄉美濃」；1982年舉
辦「大自然的雕刻」攝影展；1983−86年間獲得藝術家雜誌社贊助，拍攝國內藝術家肖像於
雜誌上連載；1986年出版《攝影畫家》，收錄 92位藝術家肖像，部份攝影在 20年後為本館
收藏。

2 台北訊，〈紐約的謝德慶在台灣有個同道 李銘盛的表演藝術東西輝映〉，《聯合報》國際版，
1983.09。 

3 編者按：李銘盛在書裡說自己的創作是「Artistic Performance行動藝術」，當年雜誌訪談多稱
為「表演藝術」（郭少宗、吳瑪悧等語），更有藝評人用「整體藝術」泛稱行動（黃海鳴語），

也有藝評人認為行為表演在 1980年代台灣藝文發展中是「零星的前衛姿態」或「邊緣」現
象（吳瑪悧語）。

4 1986年及 1989年曾參加過兩次北美館競賽展。第一次以繪畫作品《我的生活，我的情緒，
我的感覺》獲得「1986年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入選，第二次以錄影裝置《樹人  李銘
盛》獲得「1989年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入選，但後來發生錄影帶遭到洗除破壞。

5 台北訊，〈三十公里尼龍繩  新店牽到美術館：新潮表演藝壇觀望〉，《聯合報》第七版，
1986.02.26；本報訊，〈把生活感受釘在路上　用有形的線表現無形　李銘盛要發表廿六公
里景觀藝術〉，《民生報》第九版，1986.02.28。

6 台北訊，〈表演被指妨礙安全　警方勸阻　非線終止　李銘盛遇挫感委屈〉，《聯合報》第七

版，1986.05.01。
7 台北訊，〈李銘盛很達達嗎？達達研究者如何看待李銘盛的「大便事件」？〉，《中國時報》

第 19版，1988.07.22。
8 1988年做了《李銘盛＝藝術》（七部份），在台北市忠孝東路、敦化南路交叉路口、以及台

北市立美術館演出，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第五部份在美術館「達達展」開幕時在大廳製造

大小便，抗議美術已死，用自己的身體來衝撞尚未解嚴的台灣藝術，引起媒體關注，也因此

常和警察拉扯而受傷。

9 美術圈，〈李銘盛工作室歡迎實驗創作發表〉，《雄獅美術》第 202期，1987.12，頁 165；
美術廣場，〈李銘盛工作室提倡觀念藝術〉，《雄獅美術》第 214期，1988.12，頁 178。

上左圖─

李銘盛，《紙是樹的延伸 人的
生命，生活是紙的延伸 A》，
台灣泥雅畫廊，1991；李銘盛
提供

上右圖─

李銘盛，《火球或圓》作品製

作中，義大利威尼斯，1993；
李銘盛攝影、提供

下圖─

李銘盛，《火球或圓》，第 45
屆義大利威尼斯國際雙年展開

放展演出現場，1993； 陳長
華攝影，李銘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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